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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名 稱  處 理 共 同 海 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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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編 號  LOSGIL502A 

3. 應 用 範 圍  此 能 力 單 元 適 用 於 船 公 司 、 付 貨 人 、 貨 運 代 理 及 相 關 海 運 經 營 者 。

具 此 能 力 者 ， 能 夠 按 相 關 的 法 例 、 國 際 規 則 及 保 險 合 約 條 款 ， 處 理

共 同 海 損 以 保 障 公 司 利 益 。  

4. 級 別  5 

5. 學 分  9（ 僅 供 參 考 ）  

6. 能 力    表 現 要 求  

 6.1 處 理 共 同 海 損 時

需 具 有 的 相 關 知

識  

♦  瞭 解 共 同 海 損 的 法 律 定 義  

♦  瞭 解 收 取 共 同 海 損 對 公 司 所 帶 來 的 利 益

及 損 失 ， 包 括 ： 金 錢 及 商 譽  

♦  瞭 解 不 同 國 家 法 例 及 國 際 規 則 對 收 取 共

同 海 損 的 影 響  

♦  能 瞭 解 專 家 就 事 故 所 發 出 的 報 告 及 建 議  

♦  瞭 解 保 險 公 司 、 船 東 保 賠 協 會 、 海 損 理

算 師 及 律 師 在 處 理 共 同 海 損 時 所 能 作 出

的 支 援  

♦  瞭 解 各 種 擔 保 工 具 的 概 念 和 運 用  

♦  瞭 解 提 單 、 附 加 條 款 及 租 約 ， 尤 其 是 同

海 損 相 關 的 條 款  

♦  瞭 解 保 險 合 約 上 有 關 處 理 共 同 海 損 的 條

款  

 

 6.2  處 理 共 同 海 損  ♦  聯 絡 相 關 部 門 以 瞭 解 收 取 共 同 海 損 原 因  

♦  瞭 解 船 公 司 與 客 戶 間 的 商 業 及 合 約 關 係

、 所 運 載 賃 物 的 特 點 、 航 行 路 線 等 ， 從

而 決 定 是 否 收 取 共 同 海 損  

♦  通 知 相 關 保 險 公 司 及 船 東 保 賠 協 會 有 關

事 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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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♦  直 接 或 透 過 保 險 中 介 人 委 派 海 損 理 算 師

及 律 師 ， 就 不 同 國 家 的 法 例 及 國 際 規 則

代 為 處 理 共 同 海 損 事 宜  

♦  直 接 或 經 其 他 部 門 向 保 險 公 司 或 中 介 人

收 取 賠 償 金 及 處 理 所 有 相 關 文 件  

 

 6.3 處 理 共 同 海 損 的

專 業 處 理  

♦  能 運 用 有 關 法 例 及 國 際 規 則 ， 保 障 公 司

利 益  

♦  能 運 用 保 險 公 司 或 船 東 保 賠 協 會 所 提 供

的 服 務 ， 保 障 公 司 利 益  

 

7. 評 核 指 引  此 能 力 單 元 的 綜 合 成 效 要 求 為 ：  

 (i) 能 夠 按 相 關 的 法 例 、 國 際 規 則 及 保 險 合 約 條 款 ， 謹 慎 及 適 時

地 處 理 共 同 海 損 事 宜 ， 保 障 公 司 利 益 。  

8. 備 註   


